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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杀人者死”的中国传统观念的梳理，揭示出这一特殊观念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
途径，并结合司法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效果。
作为法史著作，本书史料较为翔实，论证充分，史论结合，其学术性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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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毕业于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4年在两南师范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之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2000年晋升为副教授，2008年在华东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现工作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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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尊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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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救生不救死的说法与做法
第四章 “杀人者死”的时代挑战
　第一节 “杀人者死”的传统价值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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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者的基本人权是否绝对不可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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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罚当其罪源于同态复仇“杀人者死”、罚当其罪观念的产生，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对于杀伤等侵犯，人类自然或本能的反应是复仇。
复仇最初的表现形式是血亲复仇，整个氏族都是复仇的主体或被复仇的对象。
血亲复仇往往导致过度的、无休止的仇杀，为了避免这种悲剧性后果，复仇逐渐演变为对等的报复形
式，即同态复仇。
在同态复仇基础上，进一步的演化或抽象化就是仅注重价值相当，于是，就可能产生罪刑相抵或罚当
其罪的国家刑罚观念与实践。
同态复仇是一种等害报应，它要求对侵犯者施加与侵犯对等的报复。
同态复仇所遵循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同态复仇是人类社会早期回应侵犯的普遍方式，相信“生命与生命、肢体与肢体、伤害与伤害之间的
自然换算，乃是所有文明类型在它们早期历史中历经过的。
”①同态复仇的印迹，留在了各古老民族早期的法典或宗教典籍中，《圣经》上说，“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②更明确的说法是，“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
”③《汉谟拉比法典》中有类似的内容，其中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坏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则
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彼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应断其骨。
”第209条和第210条规定，倘一自由民殴打另一自由民之女致死，则应以杀人者之女性命抵偿。
《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2条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者和解者，则他本身亦应受到
同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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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杀人者死"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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